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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公司名稱及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起更改其名稱為富邦
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此外，董事會亦謹此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起修訂其細則，
以反映近期香港公司及證券法例及上市規則所作出之變動。

更改本公司名稱之生效日期
謹提述本公司就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及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細則」）而發表
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四日之公佈及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之通函（「該
通函」）。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就更改本公司名稱為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
公司」）所提呈之特別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一
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

名稱之更改正反映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近期收購本公司75%已發行股份後，
本公司成為富邦集團旗下成員公司之一員。

香港公司註冊處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生效日期」）就本公司更改名稱事宜簽
發公司更改名稱證書；故此，由生效日期起，本公司名稱由「港基國際銀行有限公
司」更改為「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修訂細則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就批准修訂細則所提呈之特別決議案（詳見該通函）已獲股東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有關修訂正反映近期香港公司及證券法例及規例所
作出之變動，包括公司條例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發表一份載有有關本公司中英文股份簡稱之生效日期，股份
買賣安排及換領股票之相關安排之公佈，以向股東及公眾提供最新資料。

承董事會命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雅雲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李晉頤（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范
上欽；非執行董事蔡明興（主席）、蔡明忠（副主席）、吳榮輝、龔天行、丁予康；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甘禮傑、曾國泰、石宏。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


